
上海中航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旅客服务用具用品冰块项目采购需求

根据中翼航空投资有限公司标准采购管理规程和上海中航航空食品有限公司采购管理规定，该项目已具备采购条件，现将具体采购需求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上海中航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旅客服务用具用品冰块项目
2.合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2年
3.付款方式：月结110天账期。供应商需提供符合采购人要求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4.项目地点：浦东（上海市浦东新区领航路100号）、虹桥（上海市闵行区申达五路106号），具体以采购人通知为准。 
二、采购计划批复情况
本项目已批复。
三、采购需求
（1） 产品明细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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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品名
	规格
	单位
	具体要求
	预计年用量

	1
	冰块
	2.2cm正方体
	公斤
	尺寸要求：2.2cm正方体
食用冰块，不得有杂质，不连块
	32000


（二）执行标准
产品需符合国家预包装产品执行标准，同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GB5749-2022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2759-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冷冻饮品和制作料》等相关国家法律规定及行业规范。
（三）交付时间
订单确认后3个工作日内完成交付。
（四）订单管理
订单及订单数量等信息以传真、电子邮件、通讯软件等书面形式发出。供应商应在收到订单后当天，回传确认传真、电子邮件、通讯软件。
（五）验收标准
1.产品在首批供货时需提交一份加盖供应商公章的省级（含）以上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的复印件，如产品要求清真，需提供厂家的清真证书。型式检验的检测频率应执行该产品标签中标注的执行标准的要求，如该标准未明确规定，则应执行该产品所在申证单元的生产许可审查细则中的相关规定，如上述标准规范均无明确规定的，则该产品的型式检验至少每年开展一次。如执行《SB/T 10648-2012 冷藏调制食品》和《SB/T 10379-2012 速冻调制食品》的产品应按照标准中的明确要求，其型式检验至少每六个月进行一次；执行《GB 19295-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速冻面米与调制食品》的速冻食品因标准未明确型式检验的要求，其检测频率应按照产品所在申证单元的《速冻食品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的要求至少每年进行两次。型式检验应委托具备资质（CMA或CNAS）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验，检验报告应加盖CMA或CNAS的印章。
2.常规供货时需提供加盖供应商公章的该批产品出厂检测报告。
3.依据合同规定的产品标准进行抽检，产品质量、包装、数量等需符合合同及订单要求。
4.产品保质期：产品保质期须符合中国有关法律、法规要求，且符合采购人对产品保质期的要求（当日所送产品的保质期不得少于总保质期的三分之二）。
（六）费用承担
供应商将产品从制造商运至采购人指定收货地点的全部运杂费、保险费，以及在采购人收货地点的装卸费，均由供应商承担。
（七）备货量要求
1.供应商须为采购人维持不少于1000公斤的库存备货，确保能够及时响应采购人的紧急采购需求。
2.供应商不得设立最小起订量，需满足采购人的零星采购需求。
（八）售后服务
供应商应承担以下但不限于以下的售后服务：产品品质的保证；服务承诺的履行；产品资料的提供；不合格产品退货处理；投诉处理；应急情形的处理。
四、供应商资质要求
1.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含与本项目相关的食品生产或经营业务。
2.具备有效的《食品生产许可证》或《食品经营许可证》（含冷冻冷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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